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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本土圈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4年8 月 15 日

發文字號:府地籍字第 114023533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一

主話:有關高雄市開業地政士 違反地政士法第 17條及第 27條

第 2款規定一案，業經高雄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決議予以停

止執行業務6個月，停止執行業務期間自 114年9 月 1 日起至

115年2月 28 日止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114 年 8 月 14 日高市地政籍字第

11433166901號函辦理，檢附該函及懲戒決定書影本各l份。

二、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士公會，有關本案地政士因未自己處理

受託事務及允諾登記助理員假藉地政士名義執行業務，違反

地政士法第 17條及第 27條第 2款規定，經高雄市地政士懲戒

委員會懲戒一事，請患予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並宣導地政士

應依地政士法第 17條及27條規定執行業務，避免不慎觸法。

正本 :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

副本:社固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、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、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

本案依分層負 責規定授權料u的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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